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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法下逆流交易抵销核算新探

白露珍（博士），邱玉莲（教授）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武汉 430081）

【摘要】权益法下逆流交易抵销的会计核算问题一直是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难点之一。本文在阐述权益法分

类的基础上，分析了逆流交易抵销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例题剖析了逆流交易抵销核算方法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了相

关会计分录的编制，以期帮助会计工作者更好地理解逆流交易抵销核算的经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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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企业财务

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财政部于 2014年 3月 13日
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简称
“新准则”），并于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同时废止。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中逆流交易抵销的会

计核算问题，不少学者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过，笔

者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各位学者对逆流交易会计处

理的理解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逆流交易发生当期及以

后期间，当投资方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相关报表项目的调整。为此，本文结合实例做进一步阐述

和分析。

一、权益法的分类

新准则第九条规定，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权益法，是指长

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间根

据投资方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

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

权益法可分为简单权益法、购买权益法和完全权益

法三种。简单权益法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乘以投资

方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

面价值；购买权益法是在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的基础

上，考虑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账

面价值的差额对当期利润的影响，以被投资单位调整后

的净利润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相应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完全权益法，是在购买权益法

的基础上，考虑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影

响，以进一步调整后的净利润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确认

投资收益，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相对于其

他两种方法，完全权益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合理避免

投资方通过与被投资单位之间的关联方交易虚增利润和

资产。

新准则第十三条规定，投资方计算确认应享有或应

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时，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

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

于投资方的部分，应当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收

益。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采用的是完全权益法。

二、逆流交易抵销的原理

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包括顺流

交易和逆流交易。其中，逆流交易是指联营企业或合营企

业向投资方出售资产的交易。当逆流交易发生时，作为独

立的法人实体，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均会在其财务报表

中予以反映。然而，如果投资方未向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

逆流交易商品，就会形成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而对投

资方和被投资单位的资产和损益项目产生影响，因此投

资方需要在其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抵销逆流

交易的影响。

逆流交易抵销的依据是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采用的

实体理论。按照实体理论，应将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视为

同一整体，将逆流交易视为资产在同一整体内各个部分

之间的转移。因此，逆流交易涉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

情况下，投资方不能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确认为投资

收益，而应进行抵销处理，以防投资方利用关联交易虚计

资产和利润。不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规定，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并不属于合并财

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不能抵销其报表项目，只能调整其对

投资方报表项目的影响。另外，如果投资方有子公司，需

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这时应从投资方与其子公司组成

的合并报告主体的角度，调整投资方个别财务报表中的

资产或损益项目。也就是说，投资方一方面要消除逆流交

易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对个别财务报表的影响；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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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要消除其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三、逆流交易当期会计处理

关于权益法下逆流交易的会计处理，2014年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会计》解释为：“对于联营企业或合

营企业向投资企业出售资产的逆流交易，在该交易存在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情况下（即有关资产未对外部独

立第三方出售），投资企业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应享有

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投资损益时，应抵销该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的影响”。同时，“投资企业需对外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的，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及包含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抵销有

关资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并相应

调整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接下来本

文结合例题分析逆流交易当期投资企业在其个别财务报

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例：假设A公司持有B公司 20%的股份，对B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财务决策有重大影响。20×5年 12月 15日，B
公司向A公司出售成本为 600万元的商品，售价为 1 000
万元。假定不考虑所得税的相关影响。

不难看出，B公司向A公司出售商品的交易属于逆流
交易。A公司应在其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消
除该逆流交易可能造成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

由于合并财务报表是以个别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的，因

此，本文分情况探讨20×5年12月31日逆流交易抵销核算
时，先分析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逆流交易抵销的会计处
理，再分析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应调整的报表项目。

1.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未向外部独立
第三方出售该批逆流交易商品。这种情况下，作为独立的

法人实体，A、B公司均会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做出相应
的会计处理。B公司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确认营业收入
1 000万元，结转营业成本 600万元，进而确认营业利润
400万元；A公司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按照 1 000万元列
示该批逆流交易商品的账面价值，同时按照其享有B公司
的持股比例20%计算确认投资收益80万元，并调整其对B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然而，从A、B公司组成的整体来
看，该逆流交易商品并未出售给外部独立第三方，价值增

值尚未实现，形成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B公司不
应确认400万元的营业利润，A公司不应确认80万元的投
资收益，当然也就不应调整其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据此，A公司应在其20×5年12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投资收益800 000；贷：长期股权投
资800 000。
然而，上述调整分录并非毫无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站在A、B公司组成的整体的立场上，按1 000万元列示逆
流交易商品合适么？本文认为，从A、B公司组成的整体来
看，该批逆流交易商品应理解为80%是从B公司的其他投

资者那里购入的，应按其购买价 800万元入账，剩余 20%
是从自己手中购入的，只是存放地点发生了变化，应按其

成本 120万元入账。也就是说，就A、B公司组成的整体而
言，该批逆流交易商品应按照 920万元入账。这时就会出
现第二个问题，A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为什么未对虚计存
货进行调整？本文认为，调整分录之所以将A公司确认的
投资收益及其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调减 80万元，是
基于要使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的增减变化与其确认的投资收益保持一致的考虑。不过

应该注意的是，A公司按照其持股比例所享有的B公司的
可辨认净资产并未实际减少。也就是说，经过上述调整之

后，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少计80万元，
正好与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存货价值虚增 80万元相抵销。
因此，虽然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未调整该批逆流交易商品
的入账价值，但这并未对A公司的资产总额产生影响。
如果A公司有子公司，20×5年12月31日需要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则应站在A公司及其子公司组成的合并报告
主体的立场上，抵销存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交易损益，相应调整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这样一来，
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和存货的账面价值
就可得以正确反映，上文提及的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调
整分录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综

上所述，A公司应在其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如下会计分
录：借：长期股权投资800 000；贷：存货800 000。

2.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将该批逆流交
易商品全部出售给外部独立第三方。这种情况下，就A、B
公司组成的整体而言，该批逆流交易商品全部实现价值

增值，不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A公司可以按照
其享有B公司的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无需在其个别财
务报表中编制抵销分录。

即便A公司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由于
A公司已经将该批逆流交易商品全部出售给外部独立第
三方，存货价值中不包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A公
司无需在其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调整分录。

3.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将该批逆流交
易商品的 40%出售给外部独立第三方。此时，从A、B公司
组成的整体来看，该批逆流交易商品中有40%实现了价值
增值，剩余 60%尚未实现价值增值，形成 240万元的未实
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A公司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应
享有B公司的投资损益时，应在其个别财务报表中抵销该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投

资收益48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480 000。
此外，如果A公司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则应站在A公司及其子公司组成的合并报告主体的立场
上，抵销存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相

应调整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2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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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A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按照600万元列示未向外
部独立第三方出售的逆流交易商品。然而，从A、B公司组
成的整体来看，该逆流交易商品可视为80%从B公司的其
他投资者那里购入，应按其购买价 480万元入账，剩余
20%从自己手中购入，应按其成本 72万元入账。通过比较
可知，A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逆流交易商品600万元的账
面价值包含了48万元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综上所述，
A公司应在其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长
期股权投资480 000；贷：存货480 000。
四、逆流交易后期会计处理

如前所述，逆流交易当期，投资企业应在其个别财务

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对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那么，逆流交易当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会对逆流交易后期投资企业的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

报表产生什么影响？投资企业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下面仍然结合前例分情况予以分析。

1.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未向外部独立
第三方出售该批商品，且截至 20×6年 12月 31日，A公司
仍然未向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该批商品。这种情况下，从

A、B公司组成的整体来看，该批逆流交易商品仍未实现
价值增值，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仍然存在。不过，由于A公
司20×5年 12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已经抵销了该部
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调减了投资收益和长期

股权投资，且这一会计处理结果会体现在A公司 20×6年
个别财务报表的具体项目中，因此，A公司在其20×6年12
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无需进行调减处理。
如果A公司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则A

公司应在其 20×6年 12月 31日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抵销存
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并相应调整

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原因在于，虽然A公
司在 20×5年12月31日的合并财务报表中调整了存货账
面价值及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但该调整分录并未在

其20×6年12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得以反映，而20×6
年12月31日的合并财务报表是以20×6年12月31日的个
别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编制的。也就是说，A公司20×6年
12月 31日的存货账面价值中仍包含未实现内部交易损
益，因此，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及存货的

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

资800 000；贷：存货800 000。
2.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未向外部独立

第三方出售该批商品，且截至 20×6年 12月 31日，A公司
将该批商品全部出售给外部独立第三方。这种情况下，从

A、B公司组成的整体来看，该批逆流交易商品在 20×6年
实现了价值增值，内部交易损益得以实现。如前所述，A公
司在其 20×5年12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对当时存在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了抵销处理。那么，随着该批

逆流交易商品价值增值的实现，A公司应在其 20×6年 12
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已经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再
调整回来，转回其在20×5年12月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抵销的投资收益和长期股权投资，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800 000；贷：投资收益800 000。
如果A公司有子公司，20×6年12月31日需要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则A公司无需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编制任何调
整分录。这是因为截至 20×6年 12月 31日，该批逆流交易
商品全部实现了价值增值，A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中不存在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3. 假设截至20×5年12月31日，A公司未向外部独立
第三方出售该批商品，且截至 20×6年 12月 31日，A公司
将该批商品的40%出售给外部独立第三方。

这种情况下，从A、B公司组成的整体来看，该批逆流
交易商品中有 40%在 20×6年实现了价值增值，剩余 60%
仍然留在A公司，尚未实现价值增值。与第二种情况相似，
A公司应在其 20×6年 12月 31日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将
20×6年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再调整回来，转回投资收益
和长期股权投资，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320 000；贷：投资收益320 000。
由于截至20×6年12月31日，仍有60%的逆流交易商

品尚未实现价值增值，A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中仍然包含未
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如果A公司有子公司，20×6年
12月31日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则应在其合并财务报
表中抵销存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并相应调整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编制如下
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480 000；贷：存货480 000。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该按照实体理论去理解权益

法下逆流交易的经济实质，分别站在投资方与被投资单

位构成的整体以及投资方及其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两

个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分析，在投资方的个别财务报表和

合并财务报表中进行恰当的会计处理，真实反映企业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分析的均为逆流交易涉及未实

现内部交易收益的情况，如果投资方与被投资单位发生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
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失应当全额确认，不应予以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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